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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1年9月26日 星期日A07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具体要求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1626号文
执行。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
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
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
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
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
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
不得低于50%。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
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
3337.2757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
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
证金3337.2757万元。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
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
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
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
名时间：2021年9月30日9:00至2021年10月26日16:00（北京时
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21
年10月16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8日
16:00（北京时间）。（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于2021年10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
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
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
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

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
款。（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用于建设酒店项目，土地竞得人须承诺
竞得该宗土地后引进高端酒店管理品牌（五星级）入驻，利用滨海生
态景观优势，塑造江东新区国际品质，打造展示江东新区国际都市形
象的对外窗口。（四）本宗地按现状出让。（五）本宗出让土地项目建
成后，建筑计容面积自持比例为10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
分割销售，项目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变相销售。（六）该宗地项目采
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具体按照我省装配式建筑相有关规定和海口市
住建局、海口江东管理局具体要求执行。（七）根据江东管理局提供
该宗地的用地准入协议要求，项目开始运营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
低于1.54亿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1200万元/亩)。以
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
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日内须与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
担相关违约责任。（八）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
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18个月内完
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
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
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
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
理规定。（九）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
定收取。（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
登记手续。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方式：联系
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网上查询：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6日

（2021）第40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JDQB-D03-0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JDQB-D03-03）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8557.16平方米（12.84亩），土地用途为旅馆用地，土地出让年限为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
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根据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控规成果，江东新区起步区CBD（JDQB-D03-03)地块的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JDQB-D03-03地块

土地面积（m2）

8557.16平方米（12.84亩）

土地性质（代号）

旅馆用地(B14)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5
建筑高度（≦M）

4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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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具体要求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1626号文
执行。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
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
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
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
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
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
不得低于50%。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
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
23882.66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
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
金23882.66万元。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
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
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
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
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
间：2021年9月30日9:00至2021年10月26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10月
16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8日16:00（北
京时间）。（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于2021年10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地点：海
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本次
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
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本
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主要用于开发建设总部经济产业项目，充分发挥海

南自贸港国内外双循环交汇点作用，开展离岸贸易、大宗商品交易业
务，推进资金自由流动，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带动区域贸易产业和金融
产业高质量发展。（四）该宗地须按照我省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
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不得兴建“类住宅”项目，不得采用住宅套型设计，
套内建筑不得设置单独厨房、卫生间、排水排烟等设施。（五）本宗地按
现状出让。（六）本宗出让土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计容面积自持比例不
低于4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项目不得以股权转
让方式变相销售。（七）该宗地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具体按照我
省装配式建筑相有关规定和海口市住建局、海口江东管理局具体要求
执行。（八）根据江东管理局提供该宗地的用地准入协议要求，项目开
始运营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2.5亿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
度不低于1200万元/亩)。项目开始运营之日起，乙方及乙方引入企业
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年亩产税收不低于 490万
元），其中第一年税收不低于9000万元，第二年税收不低于9500万
元，第三年税收不低于10200万元，第四年税收不低于10500万元，第
五年税收不低于10800万元；乙方及乙方引入企业五年累计离岸贸易
总额不低于170亿美元，其中第一年不低于25亿美元，第二年不低于
30亿美元，第三年不低于35亿美元，第四年不低于40亿美元，第五年
不低于40亿美元。以上控制指标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
日内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
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九）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
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18个月
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
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
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
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十）
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一）受让
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七、本公告
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
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
电话：（0898）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
（0898）65303602；网 上 查 询 ：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6日

（2021）第39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JDQB-D03-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JDQB-D03-02）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13596.73平方米（20.39亩），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其中商务金融用地80%，零售商业用地20%），土地出让年
限为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
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根据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控规成果，江东新区起步区CBD（JDQB-D03-02)地块的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JDQB-D03-02地块

土地面积（m2）

13596.73平方米（20.39亩）

土地性质（代号）

商务/商业混合用地(B2/B1)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5
建筑高度（≦M）

4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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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甸

溪北岸地区0602、060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海甸二西路西南侧，土地总面积为6902.22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零售商业、商务金融和娱乐混合用地。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
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
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地块规划
条件如下：0602地块面积为4266.49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商业、办公用
地（商业用地占比50%，办公用地占比50%），容积率≤1.2，建筑密度≤
35%，建筑限高≤20米，绿地率≥35%。0603地块面积为2635.73平
方米，用地性质为商业娱乐混合用地（商业用地占比50%，娱乐用地占
比50%），容积率≤1.2，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20米，绿地率≥
35%。其他规划要求按照《海口市海甸溪北岸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
块分图则》0602和0603地块分图则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一)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
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
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
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
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
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8282.664万元人民币，
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整数倍
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8282.664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
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
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1年9
月30日9:00至2021年10月26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
10月16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8日16:00
（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于2021年10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点：海
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本次

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
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
地出让价款。（三）该宗地需依托国际奢侈品供应链服务平台及上下
游产业链，将项目打造成集创意设计、技术研发、商品包装、产品展
销为一体的供应链创新创客孵化基地。（四）该宗地须按照我省商
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不得兴建“类住宅”项
目，不得采用住宅套型设计，套内建筑不得设置独立厨房、卫生间、
排水排烟等设施。（五）该宗用地按现状出让。（六）该项目应采用装
配式建筑实施，具体指标根据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装
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琼府办函[2020]127号）要求实施。（七）根据
《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该宗地不在省级
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办公和娱乐混合用
地，拟设定该宗地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
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
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
同时须与海口市商务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
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
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八）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
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24个
月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前满一年未动
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
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
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
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九）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
费按规定收取。（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
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6日

（2021）第38号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甸

溪北岸地区13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

海甸溪北岸，土地总面积为7536.96平方米（11.305亩），土地用途为

零售商业和娱乐混合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占比50%，娱乐用地占比

50%），土地出让年限为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

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用地性质为商业娱乐

混合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占比50%，娱乐用地占比50%），容积率≤
2.0，建筑密度≤40%，建筑限高≤36米，绿地率≥35%。其他规划要求

按照《海口市海甸溪北岸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分图则》1301地块

图则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

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

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

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

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

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2059.136万元人民

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整

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2059.136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

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

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1年9

月30日9:00至2021年10月26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

10月16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8日16:00

（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于2021年10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点：海

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本次

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

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

款。（三）该宗地需以千年丝路文化为纽带，打造具有海南渔人码头特

色的情景式商业综合体，配以酒吧、餐饮、购物、娱乐、观光、国风国潮、

网红打卡为核心的海口夜市经济新标杆。（四）本宗地按现状出让。

（五）该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筑实施，具体指标根据海南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琼府办函[2020]127号）要

求实施。（六）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

该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娱乐混

合用地，拟设定该宗地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

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

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

同时须与海口市商务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

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

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七）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

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2年内完成项目建

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前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

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

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九）由

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八）受让人凭

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6日

（2021）第37号

遗失声明
海南云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000MA5T978K5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玛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MA5T9781XW，
声明作废。

公告
根据渡海路排水管网施工期间实

际需求，渡海路（世纪公园路-新港

路）部分路段将于2021年9月25

日至2021年11月30日临时交通

管制，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禁

有限公司为项目结算审核公司。

公示期限：2021 年 9 月 26 至 28

日，投诉电话：0898-23888070，

联系人：李老师。

公示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众绚楼顶棚
维修工程项目”选取深圳群伦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预算公司、选取中晟

汇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设计单

位、选取河南省君利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为监理单位、选取泾清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为结算审核单位。儋

州市思源实验学校“录播教室建设

项目”选取安徽华远工程造价事务
有限公司为项目预算公司、博华建
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为项目设计
公司、合肥亿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为项目监理公司、陕西中潮博雅工
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为结算审核
公司。公示期限：2021年9月26
至 28 日 ，投 诉 电 话 ：0898—
23888070，联系人：李老师。

止车辆、行人通行。途经该路段车
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

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敬请谅

解。特此公告。 海口市水务局

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9月24日

公示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建设项目公

示：“教学综合楼周边及校门周边

改造工程项目”选取中晟汇创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为项目设计单位、深

圳群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预算

单位、河南省君利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为监理单位。“计算机教室建设

项目”选取福建光正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为项目预算公司；聘请中

创金建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为项目

监理公司；聘请合肥亿腾工程咨询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2019)琼96执恢14号之四

海南儋州市军屯实业开发公司：本

院在执行海南晟砚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与海南儋州市军屯实业

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定

于2021年10月11日上午9时在

本院审判楼301室选择鉴定机构，

对本院查封的海南儋州市军屯实

业开发公司位于儋州市那大镇军

屯新区南京路房证字第4352号房

地产和位于儋州市那大军屯市场

内房证字第4550号房地产进行评

估。现通知你公司于2021年10月

11日上午9时准时到场参加。

特此通知。 2021年9月24日
本院地址:海口市白驹大道8号，

承办人:李法官。电话:65301119。

●吴美玉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乐山村委会第4组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177号，声明作废。
●儋州众和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357870985XA）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保亭新科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35562445722C）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虹遗失海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票据代码：46060221，票据
号 码 ：0000095030，住 院 号 ：
867465，金额：8484.92元，声明作
废。
●海南居达艺阁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陈龙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6199209251658，特此声明。
●海南绿袋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区聚福餐饮饭店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通知
请文强、韩明、黄跃英、吴和茂、陈
理生、李小翠、陈继泽、杨春盛、笙
源茶艺馆等个人及单位见报后7
个工作日内与昌江黎族自治县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原昌江黎族
自治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进行
所属2016年以前的往来账款对
账。联系电话：0898-26632160、
0898-26683805
昌江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 2021年9月24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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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站

市
县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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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招 租

临街商铺1200平分租整租
国兴大道，蔡先生 1888927193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净价整体公开拍卖：罚没的张清
涉黑组织涉案酒水一批。展示时
间：2021年9月29日至30日。有
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
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
买须知》。电话：13907526393；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5 号海南大
厦主楼 41 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10926-1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 10月 11日
10时至 2021年 10月 12日 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
平台（http://zichan.jd.com）进行
净价拍卖：儋州市人民西路电力村
A栋401房（建筑面积77.09m2），
参考价：21.5616万元，竞买保证
金：2万元。展示时间：2021年9月
29日至30日。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
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
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
公 告》《竞 买 须 知》。电 话 ：
15607579889王先生；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10926-2期）

受委托,定于 2021年 10月 12日
10时至 2021年 10月 13日 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
平台（http://zichan.jd.com）在线


